福建省建新医院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狱医减字第27号

罪犯吴金炎，男，1988年10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福建融通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。
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3日作出（2022）闽0103刑初31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金炎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四万八千元，刑期自2022年2月6日起至2028年2月5日止。各被告人以其违法所得为限与同案犯、同案人承担共同退赔责任（详见附表）。被告人聂小芳退出的6万元、刘汉平退出的44.1万元违法所得按比例予以返还到案的各被害人。对各被告人未提出的违法所得，责令继续退出。宣判后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（2023）闽01刑终367号刑事裁定，维持对原审各被告人定罪处刑之判决，撤销涉案款物处置之判决。责令各上诉人、原审被告人以其违法所得为限与同案犯、同案人承担共同退赔责任（被告人吴金炎涉案期间的违法所得为1747699元）。判决生效后，于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，于2025年4月17日调至福建省建新医院服刑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罪犯吴金炎自入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1.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2.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理。
3.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4.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5.奖惩方面：该犯属首次呈报减刑，考核期自2023年6月19日起至2025年9月止，累计获考核分2576分，表扬4次，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情况。
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：本次报减期间，该犯已退出生效判决所判处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0000元（具体情况：2025年10月21日缴纳10000元）。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232.75元，账户可用余额4389.5元。关于罪犯吴金炎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，我院已于2025年9月29日函询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，2025年10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回函载明:“在执行过程中，被执行人吴金炎于2025年10月15日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。坐落于南屿缜乌龙江大道99号泰禾红悦B6#楼2208单元系被执行人吴金炎与罗春华共有，但已被本院另案首先查封，本案轮候；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吴金炎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现已终结本次执行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吴金炎有拒不交代赃款、赃物去向的情形；暂未发现执行人吴金炎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情形；暂未发现执行人吴金炎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吴金炎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”。具体情况详见：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《关于商请协助核实罪犯吴金炎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函》及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《复函》。
该犯财产刑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%，根据《福建省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实施细则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。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金炎予以减刑四个月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⒈罪犯吴金炎减刑卷宗2册
⒉减刑建议书3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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